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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對
婚
姻
暴
力
防
治
工
作
的
衛
擊

摘
要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於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六
月
實
施
以
來
，
對
我
國
的
婚
姻

暴
力
防
治
工
作
有
了
劃
時
代
的
影
響
，
不
僅
整
合
了
現
有
的
防
治
資
源
，
提

升
了
婚
姻
暴
力
的
社
會
意
識
，
也
帶
來
了
許
多
衝
擊
。
本
論
文
以
第
一
線
工

作
的
婚
姻
暴
力
防
治
工
作
的
社
工
員
為
對
象
，
探
討
家
暴
法
實
施
以
來
，
在

不
同
層
面
工
作
的
影
響
，
和
未
來
有
仍
待
努
力
的
發
展
方
向
。
論
文
研
究
發

現
，
執
法
人
員
的
支
持
是
社
工
員
救
援
受
害
者
脫
離
暴
力
環
境
的
重
要
關

鍵
。
相
對
的
受
害
者
能
否
經
濟
自
主
也
是
建
立
新
生
活
的
關
鍵
。
論
文
建

議
，
未
來
婚
姻
暴
力
防
治
工
作
應
以
擴
大
資
源
整
合
為
目
標
，
以
減
少
救
援

工
作
的
困
難
度
，
並
從
而
增
進
婦
女
獨
立
生
活
的
能
力
。

關
鍵
字

.. 

家
庭
暴
力
、
婚
姻
暴
力
、
社
會
資
源
、
目
睹
兒
童

Ab stract 
“ Domestic Violence This paper aims to review the impact of 

on spouse abuse prevention work in. Taiwan. The Act Prevention Act" 

came into force in 1999, and has been a major legal foundation for 

spouse abuse prevention work in Taiwan ever since. The author 

interviewed the front line social workers involving with spouse abuse 

prevention 'Nork . Using the interview data，出is paper examines: (1) how 

the Act has changed their role and their work, (2) how it has helped 

developing the prevention network, (3) how it has integrated current 

public resources to build up the spouse abuse prevention network. It 

found that the Act has many positive impacts on spouse ab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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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ion work. However, since it is only in force for less than two 

year, there are many aspects for future program development and fu吋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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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making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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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北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最
近
發
表
了
兩
部
婚
姻
暴
力
宣
導
紀
錄
片
，
第
一

部
名
為
「
勇
氣
」
'
由
婚
姻
暴
力
的
受
害
婦
女
敘
訴
自
己
如
何
走
出
婚
姻
暴

力
痛
苦
的
親
身
歷
程
。
另
一
部
名
為
「
我
的
願
望
」
由
曾
目
睹
母
親
遭
受
婚

姻
暴
力
的
兒
童
或
青
年
回
憶
自
己
的
成
長
經
歷
，
和
暴
力
對
他
們
的
影
響
。

在
「
勇
氣
」
一
片
中
，
兩
位
如
今
已
獨
立
生
活
的
婚
姻
暴
力
受
害
者
，
以
親

身
經
歷
形
容
自
己
當
年
如
何
天
天
活
在
無
限
的
恐
懼
中
，
除
了
無
盡
的
暴
力

虐
待
外
，
一
名
施
暴
的
丈
夫
為
了
控
制
妻
子
的
行
動
自
由
，
甚
至
還
將
她
全

身
衣
物
剝
光
，
讓
她
無
法
出
門
。
在
受
害
者
聲
淚
俱
下
的
控
訴
下
，
婚
姻
暴

力
的
恐
怖
事
實
，
活
生
生
的
浮
現
在
世
人
眼
前
，
令
人
同
鞠
一
把
眼
淚
。
另

一
部
除
了
婦
女
自
己
受
虐
外
，
更
令
人
心
痛
的
是
，
許
多
婚
姻
暴
力
家
庭
長

大
的
目
睹
兒
童
在
母
親
的
哭
叫
聲
，
父
親
的
打
罵
聲
中
，
無
奈
的
走
過
童

年
，
既
無
法
保
護
自
己
的
母
親
，
也
不
知
如
何
對
抗
父
親
的
暴
力
，
「
我
的

願
望
」
中
，
這
些
在
暴
力
環
境
中
長
大
的
兒
童
代
表
了
婚
姻
暴
力
悲
劇
裡
另

一
群
無
辜
受
害
者
。

這
兩
部
影
片
是
我
國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工
作
推
動
以
來
公
權
力
致
力
宣
導

防
治
婚
姻
暴
力
的
又
一
例
證
。
自
從
「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
(
以
下
簡
稱

「
家
暴
法
」
)
於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通
過
，
八
十
八
年
正
式
實
施
以
來
，
包
括
婚

姻
暴
力
在
內
的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工
作
，
終
於
有
了
一
個
完
整
的
規
劃
系
統
，

各
項
分
支
的
防
治
工
作
如
通
報
、
救
援
、
庇
護
、
安
置
、
申
訴
等
也
有
了
明

確
的
責
任
分
工
和
司
職
單
位
，
社
會
上
存
在
已
久
的
婚
姻
暴
力
有
了
確
切
的

法
律
規
範
和
依
據
，
各
種
防
治
服
務
工
作
和
相
關
資
源
也
有
所
整
合
，
廿
四

小
時
的
熱
線
和
各
地
區
的
婦
女
福
利
服
務
結
合
，
婚
姻
暴
力
防
治
工
作
從
宣

導
、
救
助
、
安
置
、
訴
諸
法
律
等
多
管
齊
下
，
讓
更
多
婦
女
得
到
人
身
保

護
，
脫
離
暴
力
的
威
脅
。

然
而
，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通
過
至
令
不
到
兩
年
的
時
間
，
許
多
防
治
工

期四十九第刊季辰發區社

作
仍
在
起
步
階
段
，
未
來
建
構
婚
姻
暴
力
防
治
工
作
的
路
還
很
遠
很
長
，
因

此
本
論
文
從
現
有
防
治
工
作
探
討
，
訪
談
第
一
線
的
婚
姻
暴
力
社
工
員
，
從

她
們
的
直
接
的
工
作
接
觸
和
實
務
經
驗
中
，
從
公
權
力
資
源
分
配
和
運
作
的

角
度
，
分
析
家
暴
法
通
過
以
來
，
現
有
防
治
工
作
的
發
展
，
和
仍
有
待
加
強

的
工
作
重
點
，
以
作
為
未
來
婚
姻
暴
力
防
治
工
作
決
策
者
和
服
務
者
的
參

考
，
進
而
建
構
一
個
完
備
的
婚
姻
暴
力
防
治
網
絡
，
使
婚
姻
暴
力
受
害
者
投

訴
有
門
，
使
婚
姻
暴
力
事
件
的
出
現
降
至
最
低
，
使
婚
姻
暴
力
的
救
援
速
度

-97 一

更
快
。本

論
文
實
證
資
料
以
訪
談
記
錄
為
主
，
對
象
包
括
台
北
市
現
有
四
個
專

職
婚
姻
暴
力
防
治
服
務
工
作
的
婦
女
福
利
服
務
中
心

.. 

南
港
、
龍
山
、
大

安
、
北
區
等
四
個
中
心
，
和
家
暴
防
治
中
心
工
作
人
員
，
訪
問
中
探
討
了
台

北
市
現
有
的
婚
姻
暴
力
防
治
服
務
工
作
的
資
源
網
絡
、
各
種
協
助
、
保
護
受

害
人
身
心
安
全
的
管
道
。
論
文
並
從
工
作
人
員
的
第
一
線
服
務
經
驗
，
分
析

家
暴
法
實
施
以
來
社
工
員
在
婚
姻
暴
力
服
務
工
作
執
行
上
、
和
實
務
上
，
所

面
對
的
新
挑
戰
和
新
難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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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美
兩
國
婚
姻
暴
力
防
治
工
作

幾
十
年
來
，
婚
姻
暴
力
一
直
被
我
國
社
會
認
為
是
「
家
庭
私
事
?
即



使
受
虐
婦
女
遍
及
各
個
不
同
年
紀
、
教
育
、
社
會
階
層
，
社
會
大
眾
對
這
個

議
題
仍
多
視
而
不
見
，
避
而
不
談
。
也
因
為
觀
念
的
封
閉
，
服
務
和
防
治
工

作
遲
遲
無
法
展
開
，
使
得
許
多
受
害
人
只
能
私
下
轉
求
親
友
，
甚
至
還
可
能

求
救
無
門
，
天
天
生
活
在
恐
懼
中
。
不
只
是
在
台
灣
，
即
使
在
社
會
服
務
褔

利
工
作
發
展
多
年
的
歐
美
國
家
，
婚
姻
暴
力
議
題
從
家
務
事
的
層
面
被
提
升

到
社
會
問
題
的
層
面
，
也
是
近
廿
多
年
的
事
，
英
美
等
國
約
在
一
九
七

0
年

代
中
以
後
，
才
陸
續
展
開
防
治
和
服
務
工
作
，
將
婚
姻
暴
力
列
入
社
會
福
利

的
新
領
域
。

英
國
反
男
性
暴
力
還
動
先
驅
首
推
成
立
於
一
九
七
五
年
的
「
全
國
婦
女

援
助
聯
盟
」
(
2怠
。
自
己
詞
。

B
S
K
K

已
早
已
向
丘
吉
口
)
。
該
聯
盟
成
立
後
，
即

積
極
推
動
各
種
活
動
，
舉
出
各
種
婚
姻
暴
力
的
事
例
和
統
計
數
據
，
喚
起
大

眾
的
關
心
，
並
向
國
會
提
出
三
項
立
法
建
議

.. 

(
一
)
擴
展
救
援
工
作
.. 

(
二
)
將
婚
姻
暴
力
視
為
住
宅
問
題
，
要
求
地
方
政
府
提
供
庇
護
所
.. 

(
三
)

立
法
界
定
責
任
歸
屬
，
落
實
婚
姻
暴
力
防
治
工
作
，
讓
後
受
虐
婦
女
和
其
子

女
可
以
得
到
庇
護
，
遠
離
暴
力
環
境
和
加
害
人
(
口
各
自
由v
g

已
口
。
g
m
y
­

-
。
氾
)
。
在
「
全
國
婦
女
援
助
聯
盟
」
的
積
極
推
動
下
，
英
國
於
一
九
七
六

年
立
法
通
過
了
「
家
庭
暴
力
法
」
(
口
。
B
B
E
m
S
O
H
S
S
S

已
星
島

E
S
E

】M
g
n
o
o已
古
∞
∞
〉2
)
(因
R
S
P

石
油
。
)
。
一
九
七
七
年
再
通
過
「
住
宅
法
」

(
目
。E
E
m
〉
2
)
，
這
是
英
國
歷
史
上
首
次
認
定
婦
女
如
因
婚
姻
暴
力
而
無
家

可
歸
，
可
以
享
有
住
宅
優
先
權
，
由
地
方
行
政
機
構
負
責
安
置
。
一
九
七
八

年
英
國
又
通
過
「
家
庭
保
安
法
」
(
口
。

B
B
民
C
H
U
g
s
a
z
m
m
m

旦
旦
品
E
S
E
-

們
。
里
的
〉
2
)
，
規
定
婦
女
如
因
配
偶
施
暴
，
可
向
保
安
法
院
申
訴
以
公
權
力

介
入
，
防
止
對
方
繼
續
施
暴

(
2
月

5
.
M
O
O
O
)

。

美
國
的
婚
姻
暴
力
議
題
在
一
九
七

0
年
代
，
也
因
婦
女
運
動
、
民
權
運

動
，
和
兒
童
褔
利
還
動
的
風
氣
趨
勢
帶
動
下
，
而
漸
受
到
社
會
的
重
視
。
美

國
婚
姻
暴
力
防
治
倡
導
者
認
為
，
婚
姻
暴
力
受
害
者
也
應
和
其
它
犯
罪
暴
力

受
害
者
一
樣
，
得
到
應
有
的
保
護
和
法
律
權
利
。
但
由
於
美
國
採
的
是
聯
邦

政
治
由
地
方
各
別
立
法
，
因
此
一
直
到
了
九
八
三
年
，
全
美
國
仍
只
有
十
七

州
提
供
保
護
令
給
受
虐
婦
女
，
以
公
權
力
保
護
受
害
婦
女
，
免
於
加
害
人
繼

續
居
擾
和
虐
待
。
美
國
雖
早
在
一
九
七
七
年
即
成
立
「
全
國
反
家
庭
暴
力
聯

盟
」
(
z
a
g
s
-
n
g
z
E口
品
臼
古
巴
巴
。g
g
t
n
早
已

8
8
)
，
但
美
國
一
直
到

一
九
八
四
年
才
修
改
「
兒
童
虐
待
法
」
(
n
z
E
〉
σ
己
的
。
〉2
)，
立
法
規
定
聯

邦
提
供
經
費
救
援
婚
姻
暴
力
受
害
者
。
從
立
法
精
神
的
角
度
來
看
，
美
國
的

作
法
，
主
要
是
將
婚
姻
暴
力
列
為
警
政
工
作
，
而
英
國
則
是
將
婚
姻
受
害
者

列
入
住
宅
和
社
會
安
全
工
作
範
圈
，
相
較
之
下
，
英
國
的
作
法
更
有
助
於
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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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離
開
加
害
人
，
建
立
個
人
獨
立
生
活

(
2
旦

2
.
8
8
)
。
而
從
婦
女
運
動

參
與
政
策
立
法
的
制
度
來
分
析
，
美
國
反
婚
姻
暴
力
運
動
主
要
由
婦
女
利
益

出
發
，
以
組
成
壓
力
團
體
的
運
作
方
式
，
從
地
方
到
中
央
，
遊
說
各
層
級
的

立
法
機
制
，
參
與
定
法
、
修
法

(
E
C
G
門
m
m
R
h
w目
。
均
住
口
9
3
2
)
。
這
種
運

作
方
式
主
要
是
以
自
由
主
義
女
性
角
度
出
發
，
以
體
制
內
改
革
，
公
權
力
介

入
的
方
式
改
善
社
會
環
境
，
以
達
到
保
障
婦
女
人
權
的
理
想
，
台
灣
的
反
婚

姻
暴
力
工
作
發
展
基
本
上
比
較
類
似
美
國
的
例
子
。
英
國
的
作
法
則
是
以
社

會
運
動
團
體
自
主
運
作
的
方
式
來
提
供
婚
姻
暴
力
救
援
資
源
，
和
立
法
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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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互
動
關
係
較
為
薄
弱
(
口
已
σ
-
H
U
S
)

。

我
國
婚
姻
暴
力
防
治
工
作
發
展
現
況

目
前
台
灣
社
會
中
，
有
多
少
婦
女
每
天
生
活
在
暴
力
的
陰
影
、
生
命
威

脅
的
恐
慌
中
?
根
據
三
九
九
八
年
台
灣
省
婦
女
保
護
熱
線
的
認
知
與
運
動

調
查
報
告
」
'
台
灣
已
婚
婦
女
中
，
有
+
五
%
表
示
偶
爾
遭
受
丈
夫
毆
打
，

二
%
的
婦
女
表
示
經
常
被
毆
打
。
法
務
部
統
計
，
「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
於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六
月
實
施
以
來
，
至
八
+
九
年
五
月
止
，
一
年
之
間
，
據
各

地
方
法
院
統
計
，
共
有
八
六
七
三
件
民
事
保
護
令
聲
請
事
件
的
新
收
件
數

計
。
而
八
十
九
年
一
月
至
五
月
為
止
，
各
地
法
院
共
有
四
八

O
件
違
反
家
暴

法
的
刑
事
案
件
，
共
有
三
六
六
人
因
此
而
科
刑
(
法
務
部
，
二

O
O
O
)
。

另
外
，
最
早
開
辦
婚
姻
暴
力
婦
女
服
務
工
作
的
台
北
市
社
會
局
北
區
婦
女
福

利
服
務
中
心
，
平
均
每
年
接
獲
三

O
一
九
適
求
助
電
話
，
而
據
婦
女
新
知
估

計
，
台
北
市
有
一
萬
至
一
萬
七
千
名
受
虐
婦
女
。

反
抗
暴
力
侵
害
是
婦
女
的
基
本
人
權
之
一
'
和
歐
美
國
家
相
似
，
我
國

的
反
婚
姻
暴
力
意
識
也
是
始
於
婦
女
團
體
的
婚
姻
暴
力
的
倡
導
和
聲
援
。
在

民
間
婦
女
開
始
倡
導
之
前
，
社
會
上
的
婚
姻
暴
力
事
件
多
以
單
純
刑
事
案
件

視
之
，
如
涉
及
人
身
傷
害
才
由
警
政
單
位
介
入
提
起
告
訴
。
民
國
七
十
年

代
，
在
民
間
婦
女
團
體
如
「
婦
女
新
知
」
的
推
動
下
，
婦
女
服
務
工
作
逐
漸

成
型
，
首
先
是
由
婦
女
新
知
等
婦
女
團
體
成
立
女
性
問
題
熱
線
服
務
工
作
，

提
供
婦
女
各
種
問
題
諮
詢
，
在
眾
多
投
訴
的
個
案
中
，
婦
女
團
體
發
現
婚
姻

暴
力
的
嚴
重
性
，
開
始
大
力
呼
籲
社
會
重
視
這
個
關
係
婦
女
人
身
安
全
的
問

題
。
於
是
，
台
北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於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
將
當
時
已
成
立
四
年

的
北
區
婦
女
福
利
服
務
中
心
，
從
一
般
婦
女
服
務
工
作
改
為
「
婚
姻
暴
力
危

機
處
理
中
心
」
'
專
職
婚
姻
暴
力
防
治
工
作
，
政
府
部
門
直
接
提
供
婚
姻
暴

力
防
治
服
務
的
一
大
步
。

北
區
婦
女
服
務
中
心
的
工
作
是
一
個
重
要
起
步
，
但
在
當
時
的
環
境

下
，
沒
適
當
的
法
律
支
持
，
婚
姻
暴
力
事
件
仍
只
能
以
刑
法
處
理
，
必
要
時

將
受
害
者
以
刑
法
起
訴
，
對
於
通
報
、
醫
療
、
庇
護
等
重
要
防
治
工
作
項
目

都
只
能
零
星
個
別
執
行
，
無
法
得
以
整
合
相
關
資
源
，
加
速
救
援
婚
暴
受
害

者
脫
離
暴
力
環
境
。
民
國
八
十
年
年
代
當
時
，
各
國
巴
立
法
通
過
家
庭
暴
力

相
關
法
令
的
國
家
已
包
括
:
美
國
、
英
國
、
澳
洲
、
紐
西
蘭
、
巴
哈
馬
、
千

里
達
等
已
開
發
和
開
發
中
國
家
(
巴
巴
且

Z
色
。

B
S
U
U
)
。
為
了
有
效
執
行

家
暴
防
治
工
作
，
在
各
界
期
待
和
呼
籲
下
，
我
國
終
於
在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通

過
「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
'
並
於
八
十
八
年
六
月
正
式
實
施
，
為
我
國
家
暴

防
治
工
作
立
下
一
個
重
大
里
程
碑
。

在
家
暴
法
的
立
法
下
，
各
縣
市
的
「
家
庭
暴
力
暨
性
侵
害
防
治
中
心
」

(
以
下
簡
稱
家
暴
防
治
中
心
)
也
於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六
月
正
式
成
立
，
整
合

了
台
北
市
家
暴
(
包
括
婚
姻
暴
力
)
的
防
治
工
作
的
各
項
資
源
，
成
為
婚
姻

暴
力
的
防
治
工
作
網
的
核
心
單
位
，
建
立
通
報
和
救
援
系
統
，
使
婚
姻
暴
力

防
治
工
作
從
此
跨
入
新
的
紀
元
。

婚
姻
暴
力
、
公
權
力
和
社
會
資
源

家
庭
暴
力
在
我
國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的
解
釋
中
，
包
括
:
兒
童
虐
待
、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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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虐
待
，
和
婚
姻
暴
力
等
家
庭
結
構
中
所
發
生
暴
力
行
為
。
受
書
者
可
能
是

家
中
任
何
一
個
成
員
，
而
以
老
弱
婦
孺
居
多
。
根
據
「
家
暴
法
」
的
定
義
，

家
庭
成
員
指

.. 

配
偶
或
前
配
偶
，
現
有
或
曾
有
事
實
上
之
夫
妻
關
係
、
家
長

家
屬
或
家
屬
閉
關
係
者
，
現
為
或
曾
為
直
系
血
親
或
直
系
姻
親
，
現
為
或
曾

為
四
等
親
以
內
之
旁
系
血
親
或
旁
系
姻
親
(
家
暴
法
第
一
章
等
三
條
)
。
從

家
暴
法
的
界
定
而
言
，
「
婚
姻
暴
力
」
被
視
為
家
庭
暴
力
中
的
一
環
，
雖
以

「
婚
姻
」
為
名
，
但
並
不
表
示
雙
方
一
定
有
現
存
的
婚
姻
關
係
或
家
庭
關

係
。
根
據
家
暴
法
，
「
婚
姻
暴
力
」
可
以
來
自
:
配
偶
、
前
配
偶
、
同
居

人
、
或
前
同
居
人
、
關
係
等
曾
向
夫
妻
的
伴
侶
或
已
分
手
的
伴
侶
。
雙
方
無

論
是
否
會
有
，
或
現
有
正
式
婚
姻
關
係
'
只
要
有
暴
力
行
為
，
均
可
以
「
婚

姻
暴
力
」
視
之
，
同
時
也
適
用
「
家
暴
法
」
的
處
置
。

在
我
國
現
有
的
實
證
研
究
中
，
陳
若
璋
三
九
九
二
)
發
現
婚
姻
暴
力

的
受
害
者
多
有
下
列
特
質

.. 

自
我
評
價
低
，
和
社
會
隔
離
，
和
娘
家
也
多
不

聯
繫
，
經
濟
和
情
緒
依
賴
丈
夫
，
不
確
定
自
己
的
需
求
等
。
周
月
清
(
一
九

九
六
)
也
引
述
美
國
華
盛
頓
特
區
婦
女
虐
待
防
治
中
心
資
料
指
出
，
受
虐
婦

女
因
受
到
身
體
、
精
神
和
情
緒
的
傷
害
，
嚴
重
影
響
到
她
對
人
的
信
任
，
和

對
自
己
的
自
信
心
，
對
周
圍
的
社
會
環
境
也
沒
有
安
全
感
。
英
國
學
者

n
v
住
自

(
3
3
)
指
出
，
婚
姻
暴
力
雖
存
在
每
個
階
級
族
群
，
不
同
階
級
有

不
同
社
會
資
源
，
和
其
它
社
會
福
利
所
需
一
樣
，
中
產
階
級
的
受
虐
婦
女
有

自
己
的
資
源
提
供
協
助
，
社
會
資
源
也
較
多
。
以
受
虐
婦
女
最
立
即
需
要
的

經
濟
救
助
和
皈
容
安
置
來
說
，
中
產
階
級
婦
女
的
出
路
就
多
。
所
以

n
z
旦
旦

認
為
，
婚
姻
暴
力
的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資
源
對
中
下
階
級
的
婦
女
幫
助
，
遠
重

要
於
對
中
產
階
級
婦
女
的
幫
助
。
但
P
F
E
Z
R
(
3∞
N
)
認
為
，
個
人
資
源

或
許
因
社
會
階
級
不
同
，
但
就
精
神
支
持
和
個
人
自
信
心
的
喪
失
和
重
建
，

任
何
階
級
的
婦
女
卻
都
面
臨
一
樣
的
難
題
。
另
外
，
因
為
中
產
階
級
婦
女
可

以
尋
求
自
己
的
資
源
，
找
私
人
醫
生
診
治
，
自
己
找
律
師
出
面
，
所
以
實
際

去
報
警
處
理
，
被
公
開
出
現
報
端
的
案
例
並
不
多
見
。
因
此
許
多
中
產
階
級

婦
女
同
樣
也
面
臨
婚
姻
暴
力
問
題
，
但
因
為
沒
有
被
公
開
，
而
未
受
到
重

視
。
社
會
上
因
而
仍
存
有
迷
思
，
以
為
婚
姻
暴
力
只
存
在
中
、
下
階
層
家
庭

而
已
(
悶
。
岱
拉g
N
-
S∞
∞
)
。

從
這
些
角
度
來
看
，
公
權
力
的
介
入
對
許
多
個
人
資
源
有
限
的
非
中
產

階
級
婦
女
而
言
尤
為
重
要
。
因
為
如
果
沒
有
這
些
社
會
資
源
，
她
們
的
處
境

將
更
為
孤
立
人
情
況
也
將
更
危
急
。
周
月
清
(
一
九
九
六
)
引
述
白

S
Z

和

的
5

日

(
3∞
0
)的
研
究
指
出
，
愈
是
下
層
的
婦
女
愈
不
知
如
何
尋
求
社
會
資

源
，
也
因
此
更
容
易
受
到
虐
待
，
主
要
因
為
施
虐
者
知
道
婦
女
沒
有
資
源
或

不
知
到
那
裡
找
資
源
，
所
以
使
他
更
加
有
恃
無
恐
，
為
所
欲
為
。
所
以
周
月

清
結
論
說
，
婦
女
受
虐
或
無
法
脫
離
受
虐
關
係
'
主
要
都
和
缺
乏
社
會
資
源

支
持
有
關
。

社
會
資
源
研
究
者
分
析
(
白
。zs
m
Y
S
函
，
引
自
周
月
清
，
一
九
九

六
)
，
社
會
資
源
分
為
非
正
式
和
正
式
兩
種
，
非
正
式
資
源
包
括
個
人
家
人

和
親
友
支
持
網
絡
。
受
虐
婦
女
在
私
人
網
絡
得
不
到
有
效
支
持
時
，
或
認
為

私
人
資
源
無
法
有
效
解
決
問
題
時
，
才
會
轉
而
向
正
式
資
源
包
括
專
業
機
構

和
公
權
力
機
構
如
警
察
、
法
院
等
等
求
助

(
C
o
-
-
2
.

戶
。
斗
。
)
。

而
從
資
源
使
用
的
角
度
而
言
，
台
灣
婚
姻
暴
力
的
專
業
機
構
和
公
權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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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對
任
何
階
層
的
受
虐
婦
女
都
具
有
保
護
作
用
。
一
來
他
們
可
以
作
為

婦
女
的
護
身
符
，
讓
對
方
知
道
即
使
她
的
個
人
資
源
有
限
甚
至
可
能
家
人
也

不
支
持
，
但
她
最
終
還
是
可
以
尋
求
法
律
保
護
，
對
施
虐
者
有
無
形
的
嚇
阻

作
用
。
第
二
，
除
了
嚇
阻
以
外
，
這
些
正
式
資
源
也
的
確
是
受
虐
婦
女
的
重

要
保
護
傘
，
讓
她
們
在
最
後
關
頭
，
私
人
介
入
無
效
時
，
以
公
權
力
介
入
，

甚
至
核
發
保
護
令
，
讓
施
虐
者
無
法
再
靠
近
受
害
婦
女
。

家
暴
法
對
社
工
員
提
供
婚
姻
暴
力
防
治
工
作
的
衝
擊

從
以
上
這
幾
個
角
度
，
本
論
文
以
台
北
市
家
暴
中
心
和
四
個
婦
女
福
利

服
務
中
心
第
一
線
參
與
婚
姻
暴
力
防
治
工
作
社
工
員
的
訪
談
結
果
為
研
究
資

料
，
從
家
庭
暴
力
法
實
施
以
來
對
婚
姻
暴
力
防
治
工
作
的
正
面
衝
擊
，
和
未

來
防
治
工
作
挑
戰
兩
個
不
同
層
面
探
討
目
前
防
治
工
作
的
得
與
失
。

家
暴
法
對
防
治
工
作
的
正
面
衝
擊

一
、
整
合
汗
政
資
源

在
實
務
工
作
層
面
上
，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中
心
在
各
縣
市
正
式
成
立
，
使

得
防
治
工
作
有
了
統
籌
單
位
。
以
台
北
市
來
說
，
現
有
的
婚
姻
暴
力
工
作
主

要
以
家
暴
中
心
為
主
軸
，
再
由
行
政
區
劃
分
，
由
四
個
婦
女
福
利
服
務
中
心

負
責
行
政
區
內
的
個
案
。
家
暴
中
心
設
有
廿
四
小
時
熱
線
，
接
到
求
助
電

話
，
或
接
到
通
報
後
，
依
受
虐
婦
女
所
居
住
的
行
政
區
，
交
由
就
近
的
婦
女

福
利
服
務
中
心
社
工
員
接
案
。
婦
女
如
需
緊
急
庇
護
，
則
由
庇
護
所
暫
時
收

容
。
另
外
家
暴
中
心
也
負
責
來
自
警
政
單
位
、
醫
療
單
位
等
相
關
人
員
的
通

報
，
聯
絡
社
工
員
和
受
虐
婦
女
服
務
。

台
北
市
現
有
回
家
負
責
婚
姻
暴
力
工
作
的
婦
女
福
利
服
務
中
心
，
其
中

大
安
和
龍
山
兩
個
中
心
為
公
辦
民
營
機
構
，
大
安
婦
女
中
心
由
「
新
女
性
聯

合
會
」
承
辦
，
龍
山
婦
女
中
心
自
「
勵
馨
基
金
會
」
承
辦
。
其
它
兩
個
中

心.. 

北
區
婦
女
及
南
港
婦
女
中
心
則
為
市
政
府
所
屬
。
市
政
府
另
外
也
以
公

辦
民
營
方
式
委
托
善
牧
會
提
供
庇
護
所
。

在
觀
念
上
，
社
工
員
婚
姻
暴
力
防
治
工
作
服
務
的
資
源
，
包
括
:
資
源

分
配
規
劃
、
受
虐
婦
女
需
求
和
處
境
、
社
工
員
的
工
作
和
挑
戰
，
未
來
防
治

工
作
的
發
展
等
。

-
一
、
提
升
婦
女
帶
來
的
鼠
見
度

受
虐
婦
女
除
了
緊
急
庇
護
外
，
其
它
的
需
求
在
家
暴
法
規
範
下
，
有
一

清
楚
歸
類
。
包
括
:
(
二
法
律
需
求
:
社
工
員
接
觸
的
個
案
主
要
以
尋
求

法
律
協
助
為
大
宗
，
許
多
婦
女
想
要
瞭
解
自
己
的
權
益
，
如
何
蒐
證
、
保
障

財
產
，
子
女
的
監
護
權
、
撫
養
費
，
如
何
申
請
保
護
令
，
如
何
求
一
個
公
道

等
等
。
一
名
社
工
員
指
出
「
我
碰
到
的
個
案
，
許
多
還
要
求
我
們
不
要
報

警
，
否
則
對
方
會
知
道
她
來
求
助
，
會
對
她
和
子
女
不
利
。
」
四
個
婦
女
中

心
，
目
前
都
有
法
律
諮
詢
服
務
，
也
開
辦
法
律
事
務
班
。
另
有
義
務
律
師
協

助
婦
女
處
理
法
律
訴
訟
等
問
題
。
但
對
許
多
受
虐
婦
女
來
說
，
法
律
訴
訟
過

程
耗
盡
心
力
，
也
耗
盡
財
力
。
一
位
社
工
員
接
到
的
案
例
，
就
是
丈
夫
以
各

種
方
式
和
理
由
，
提
出
對
婦
女
的
控
告
，
使
得
這
名
受
虐
婦
女
疲
於
奔
命
，

(
二
)
經
濟
和
就
業
需
求

.. 

大
部
分
受
虐
婦
女
都
沒
有
經

耗
盡
個
人
財
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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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
支
援
，
就
業
經
驗
也
很
有
限
。
在
經
濟
協
助
上
，
目
前
社
會
局
提
供
婦
女

緊
急
生
活
補
助
，
每
月
約
領
一
萬
一
千
元
，
一
次
申
請
叮
領
三
個
月
。
許
多

婦
女
會
帶
著
小
孩
一
起
逃
出
來
，
社
會
局
也
提
供
庇
護
所
供
暫
時
居
住
。

「
大
部
分
的
婦
女
都
沒
有
工
作
經
驗
，
年
齡
也
都
已
偏
高
，
且
多
有
在
學
子

女
。
囡
此
長
期
的
就
業
輔
導
，
和
生
活
安
置
，
也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工
作
重

點
。
畢
竟
庇
護
所
只
能
短
暫
居
留
，
而
政
府
的
經
濟
協
助
也
有
限
。
」
未

來
，
協
助
受
虐
婦
女
就
業
將
是
一
個
工
作
重
點
。

=
一
、
強
化
建
識
宣
導

家
庭
暴
力
法
通
過
後
，
無
形
中
也
提
高
了
婚
姻
暴
力
的
社
會
意
識
。
上

述
所
指
的
婚
姻
暴
力
紀
錄
片
就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宣
導
工
具
。
社
工
員
的
工
作

經
驗
發
現
，
大
部
分
的
婦
女
對
婚
姻
暴
力
的
觀
念
都
不
清
楚
，
遭
到
暴
力
威

脅
時
，
第
一
個
想
到
的
多
是
求
助
警
察
。
目
前
台
北
市
十
二
個
行
政
區
，
依

家
暴
法
規
定
都
設
有
家
暴
宮
，
但
派
出
所
的
警
員
才
是
實
際
接
到
報
案
，
直

接
面
對
受
虐
婦
女
的
第
一
線
人
員
。
這
些
基
層
警
員
的
態
度
和
處
理
方
法
，

對
婦
女
安
全
的
確
具
重
要
關
鏈
性
。
如
果
警
員
將
求
助
的
受
虐
婦
女
草
草
打

發
，
不
僅
將
嚴
重
影
響
婦
女
接
下
來
的
求
助
意
願
，
更
使
婦
女
又
重
回
到
暴

力
環
境
。四

、
氣
升
社
工
員
角
色

對
許
多
受
虐
婦
女
而
言
，
社
工
員
像
是
一
個
朋
友
也
像
是
一
個
家
人
，

一
個
幫
她
們
出
面
說
話
，
找
資
源
的
人
。
「
許
多
時
候
，
婦
女
都
很
無
助
，

也
沒
有
人
出
面
幫
她
們
說
話
，
有
社
工
員
出
面
，
情
況
就
好
一
點
。
有
時
碰

到
警
察
態
度
不
好
，
或
是
法
官
問
話
，
讓
她
們
很
害
怕
，
社
工
員
如
果
也
在

場
，
婦
女
的
膽
子
就
們
大
一
點
，
也
比
較
放
心
。
大
部
分
的
婦
女
都
不
是
很

有
信
心
的
人
，
也
沒
什
麼
社
會
地
位
，
也
許
要
有
人
幫
她
們
說
話
，
幫
她
們

聲
援
，
社
工
員
就
是
一
個
代
表
。
」
家
暴
法
是
社
工
員
為
受
虐
婦
女
據
理
力

爭
權
益
，
和
執
法
機
關
協
調
的
一
個
重
要
依
據
。
有
了
家
暴
法
的
明
文
規

定
，
社
工
員
成
為
受
虐
婦
女
的
第
一
線
的
倡
導
者
。
無
形
中
，
也
提
升
了
社

工
員
在
執
行
業
務
的
權
力
和
影
響
力
。

因
為
各
種
因
素
，
婚
姻
暴
力
救
援
過
程
是
一
個
冗
長
的
歷
程
，
社
工
員

對
案
主
的
鼓
勵
和
不
放
棄
，
成
了
案
主
勇
敢
走
出
暴
力
的
支
持
力
量
。
一
名

資
深
社
工
員
以
一
個
自
己
處
理
的
個
案
舉
例
說
，
「
我
有
一
個
案
主
整
整
十

年
，
才
完
全
脫
離
丈
夫
的
糾
禮
。
而
很
多
時
候
是
，
婦
女
來
了
又
去
，
去
了

又
來
。
有
時
她
們
重
回
丈
夫
身
邊
，
又
逃
了
出
來
。
看
到
我
時
，
都
向
我
抱

歉
。
我
都
告
訴
她
們
，
不
要
放
棄
求
助
，
只
要
記
得
她
們
要
找
我
時
，
我
都

會
在
那
裹
，
我
都
不
會
拒
絕
她
們
把
門
關
起
來
，
這
樣
子
就
好
。
」

防
治
工
作
的
挑
戰

一
、
無
所
未
在
的
暴
力
威
脅

相
較
於
其
它
性
質
的
社
工
員
，
從
事
婚
姻
暴
力
防
治
工
作
的
社
工
員
面

對
的
挑
戰
尤
為
蠶
巨
，
尤
其
是
無
所
不
在
的
暴
力
威
脅
。
為
了
保
證
求
助
婦

女
的
安
危
，
婚
姻
暴
力
的
社
工
員
和
求
助
者
的
互
動
方
式
，
不
同
一
般
個
案

關
係
，
許
多
社
工
員
都
和
婦
女
都
有
特
定
的
聯
絡
方
式
。
「
如
果
不
是
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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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主
接
電
話
，
我
都
隨
便
說
個
號
碼
，
假
裝
打
錯
電
話
，
絕
不
留
一
一
一
一
口
。
我
如

果
說
是
她
的
朋
友
，
或
是
同
學
，
對
方
也
會
起
疑
，
因
為
大
部
分
的
婦
女
都

沒
有
朋
友
，
也
沒
有
同
學
會
和
她
聯
絡
。
」
一
個
社
工
員
形
容
她
和
案
主
聯

絡
的
緊
張
狀
態
。
對
於
求
助
婦
女
，
社
工
員
也
儘
暈
採
取
一
種
漸
近
的
協
助

方
式
。
一
個
社
工
員
說
「
有
時
我
們
追
得
太
急
，
她
們
反
而
不
敢
來
。
所
以

幫
助
婦
女
下
定
決
心
是
我
們
工
作
的
最
大
挑
戰
。
我
常
鼓
勵
她
們
寫
日
記
藏

起
來
，
記
下
自
己
的
心
情
和
當
天
發
生
的
事
，
也
算
是
一
種
心
理
療
傷
的
過

程
。
」除

了
婦
女
本
人
受
到
暴
力
威
脅
，
有
時
社
工
員
自
己
也
會
受
威
脅
。
一

名
資
深
社
工
員
說
:
「
我
碰
到
過
一
個
案
主
的
先
生
知
道
我
和
他
太
太
聯
絡

後
，
到
處
找
我
，
恐
嚇
我
，
還
到
我
上
班
的
地
方
找
我
，
寫
信
去
我
主
管
單

位
告
我
，
嚴
重
影
響
我
工
作
的
情
緒
。
」
這
些
無
形
的
恐
懼
和
威
脅
對
社
工

員
的
工
作
更
是
額
外
的
負
擔
。
現
在
家
暴
法
雖
已
通
過
，
但
最
終
還
是
警
察

和
法
院
才
有
執
法
力
量
，
可
以
其
體
實
現
法
律
賦
予
婦
女
的
權
益
。
因
此
在

執
行
家
暴
法
的
過
程
中
，
警
政
單
位
的
協
助
和
支
持
成
了
社
工
員
保
障
婦
女

和
自
己
人
身
安
全
的
一
大
關
鍵
。

一
一
、
行
政
協
調
和
文
娃

如
上
述
所
指
，
警
政
單
位
有
執
法
力
量
，
阻
止
施
虐
者
的
暴
力
行
為
，

因
此
婚
暴
防
治
工
作
另
一
個
挑
戰
就
是
一
個
多
方
行
政
單
位
的
協
調
合
作
。

在
婦
女
求
助
的
過
程
中
，
社
工
員
是
婦
女
在
解
脫
暴
力
的
過
程
中
，
一
個
最

重
要
的
聲
援
者
和
支
持
者
，
但
社
工
員
卻
沒
有
判
決
婦
女
權
益
的
權
力
(
如

法
官
)
，
也
沒
有
執
行
保
護
婦
女
安
全
的
公
權
力
(
如
警
察
)
。
如
果
沒
有
各

方
人
員
的
有
效
配
合
，
即
使
社
工
員
和
婦
女
本
身
再
努
力
，
也
無
法
使
婦
女

得
到
法
律
保
障
，
遠
離
暴
力
環
境
。

一
名
資
深
社
工
員
明
白
指
出
，
「
婚
姻
暴
力
防
治
工
作
是
個
團
隊
工

作
，
需
要
各
方
人
力
參
與
，
警
察
、
法
官
、
醫
療
人
員
。
子
女
就
學
、
婦
女

就
業
，
這
些
相
關
人
員
如
有
一
個
觀
念
薄
弱
，
就
會
影
響
婦
女
求
助
的
意
顧

和
協
助
的
效
果
，
社
工
員
只
是
其
中
之
一
環
，
很
難
也
無
法
獨
立
完
成
這
項

工
作
，
但
社
工
員
卻
是
走
在
前
面
的
一
個
。
」

=
一
、
經
費
和
人
力

經
費
的
困
難
也
是
婚
姻
暴
力
社
工
員
共
同
面
臨
的
困
境
，
一
名
社
工
員

形
容
說
，
「
我
們
的
工
作
需
要
有
彈
性
應
變
的
空
間
和
能
力
，
但
法
律
限
制

很
多
。
公
眾
的
規
定
也
很
多
。
比
如
說
，
有
時
候
婦
女
身
上
一
毛
錢
都
沒
有

就
逃
出
來
，
我
們
也
要
想
辦
法
。
有
時
甚
至
就
自
己
先
一
、
兩
百
元
借
用
。

但
這
畢
竟
不
是
辦
法
，
我
們
也
其
實
不
應
該
這
麼
做
。
不
過
又
想
不
出
其
它

辦
法
。
」
而
「
人
力
不
足
」
是
所
有
社
工
員
共
同
面
臨
的
問
題
，
平
均
每
個

社
工
員
手
上
都
有
近
百
個
個
案
的
量
，
讓
許
多
社
工
員
在
許
多
求
助
的
婦
女

需
求
時
，
都
心
有
餘
而
力
不
足
，
只
能
依
個
人
主
觀
認
定
的
緊
急
狀
況
，
決

定
處
理
的
順
序
。
「
我
常
常
不
曉
得
，
是
不
是
有
人
很
需
要
我
，
而
我
不
知

道
而
沒
有
幫
助
到
她
。
」
一
個
社
工
員
無
奈
的
表
示
。

比
較
其
它
領
域
的
社
工
員
，
婚
姻
暴
力
工
作
的
社
工
員
面
臨
的
挑
戰
更

加
艱
巨
，
在
現
有
的
資
源
下
，
每
個
社
工
員
幾
乎
都
是
將
時
間
、
精
力
花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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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案
處
理
上
，
很
少
再
有
餘
力
從
事
其
它
相
關
的
資
源
發
展
和
公
共
宣
導
。

立
一
口4用

A
Z吋
=
=
n
M

褔
利
社
會
是
個
全
民
的
事
務
，
我
國
社
會
福
利
民
間
組
織
，
受
到
社
會

環
境
和
資
源
的
限
制
，
提
供
直
接
服
務
的
民
聞
機
構
數
量
有
限
，
性
質
也
以

兒
童
福
利
為
主
，
相
對
之
下
，
婦
女
議
題
的
發
展
時
間
較
短
，
資
源
尤
為
短

缺
，
因
此
許
多
婦
女
團
體
多
集
中
心
力
在
社
會
宣
導
和
意
識
提
升
的
工
作

上
，
如
有
個
案
，
也
多
轉
介
公
設
的
婦
女
褔
利
服
務
中
心
的
社
工
員
作
直
接

服
務
。
以
台
北
市
資
源
來
說
，
目
前
從
事
婚
姻
暴
力
防
治
工
作
的
婦
女
褔
利

服
務
中
心
共
有
龍
山
、
南
港
、
大
安
、
北
區
等
四
個
中
心
，
而
其
中
以
北
區

婦
女
福
利
服
務
中
心
成
立
歷
史
最
久
，
包
括
公
辦
公
營
和
公
辦
民
營
兩
種
，

都
是
由
市
政
府
編
列
預
算
執
行
，
各
有
其
優
點
和
缺
點
。

公
辦
公
營
的
機
構
，
社
工
員
由
政
府
單
位
直
接
聘
雇
，
因
具
公
務
員
身

分
褔
利
，
人
員
流
動
較
少
，
和
案
主
建
立
關
係
的
時
間
也
較
長
，
不
會
因
社

工
員
變
動
而
使
社
工
員
和
案
主
必
需
重
新
建
立
共
識
。
但
婚
姻
暴
力
工
作
不

同
於
一
般
行
政
工
作
，
如
果
沒
有
一
定
的
使
命
感
和
專
業
的
社
工
訓
練
，
不

僅
工
作
執
行
困
難
，
也
很
難
有
所
成
效
。
但
在
公
家
機
構
，
社
工
員
的
派
任

主
要
以
任
用
資
格
為
考
量
，
很
難
兼
顧
到
工
作
人
員
的
意
願
。
少
數
的
特
例

是
訪
談
中
一
個
社
工
員
會
有
婚
姻
暴
力
實
習
經
驗
，
後
來
考
上
高
考
，
也
希

望
到
婚
姻
暴
力
工
作
機
構
服
職
，
而
當
年
剛
好
一
個
機
構
也
有
出
缺
，
這
是

一
個
少
見
的
適
才
適
用
的
例
子
。
但
這
樣
的
例
子
畢
竟
不
多
見
，
所
以
許
多

從
事
婚
姻
暴
力
的
公
務
員
，
不
一
定
有
相
關
的
訓
練
，
也
不
一
定
對
婚
姻
暴

力
工
作
的
挑
戰
有
心
理
準
備
。

而
從
公
辦
民
營
的
角
度
來
看
，
許
多
社
工
員
的
待
遇
因
受
限
於
經
費
，

相
較
於
公
務
員
的
待
遇
偏
低
許
多
，
所
以
人
員
流
動
較
大
。
但
也
因
為
在
民

間
機
構
上
班
，
資
格
限
制
較
少
，
所
以
比
較
容
易
找
到
對
婚
姻
暴
力
工
作
有

訓
練
和
認
知
的
人
。
問
題
是
公
辦
民
營
因
是
以
承
包
方
式
執
行
業
務
，
所
以

業
務
執
行
，
完
全
受
限
於
政
府
規
定
，
無
法
自
由
發
揮
。
而
且
每
次
承
辦
時

間
以
兩
年
或
三
年
為
一
期
，
如
果
下
一
期
沒
有
得
到
委
託
'
幾
年
來
的
工
作

成
果
也
將
結
束
，
許
多
經
驗
無
法
傳
承
。
另
外
國
受
限
於
委
託
的
規
範
限

制
，
許
多
機
構
成
立
的
理
想
也
無
法
在
公
辦
民
營
架
構
中
實
現
，
這
是
許
多

民
聞
機
構
面
臨
的
兩
難
處
境
。
一
方
面
因
經
費
來
源
困
難
，
募
款
不
易
，
所

以
公
辦
民
營
司
以
減
輕
許
多
經
費
壓
力
，
但
也
因
為
經
費
來
自
他
人
，
也
因

此
失
去
設
計
和
執
行
業
務
的
自
主
權
，
必
需
受
到
委
託
單
位
的
業
務
監
督
。

最
後
也
是
最
重
要
的
就
是
，
由
於
家
暴
法
執
行
的
時
間
還
不
到
兩
年
，

目
前
能
驗
證
的
婚
姻
暴
力
防
治
工
作
的
績
效
仍
很
有
效
。
相
關
研
究
也
有
所

不
足
。
如
一
個
社
工
員
所
言
「
婚
姻
暴
力
防
治
工
作
是
個
價
值
的
革
命
，
以

前
以
為
是
家
裹
的
事
，
現
在
已
成
為
社
會
的
事
。
」
「
我
們
常
常
看
到
許
多

婦
女
被
虐
待
而
不
知
申
訴
、
求
助
。
」
「
許
多
人
觀
念
上
還
認
為
女
人
有
丈

夫
，
小
孩
有
父
親
總
比
沒
有
好
，
而
不
去
想
丈
夫
七
八
天
打
她
，
小
孩
也
天
天

活
在
暴
力
中
。
」
「
婦
女
要
重
新
思
考
自
己
的
角
色
，
這
是
一
種
成
長
。
」

社
工
員
句
句
所
言
，
都
明
指
家
暴
法
的
宣
導
仍
有
一
段
位
長
的
路
要
走
。

婚
姻
暴
力
防
治
的
工
作
可
從
不
同
層
面
探
討
，
首
先
是
全
民
性
的
觀
念

建
立
和
政
策
宣
導
，
讓
社
會
大
眾
認
知
到
婚
姻
暴
力
的
法
律
性
，
讓
更
多
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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